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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沙坪府发〔2015〕13 号

垫江县沙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沙坪镇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

长效管理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级各部门、镇辖各单位：

经镇党委、政府决定，制定《沙坪镇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

长效管理工作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垫江县沙坪镇人民政府

2015 年 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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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坪镇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长效管理

工作办法

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，提高我镇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水平，

建立重症精神病人管理及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控长效机制，切实

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根据《垫江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长效管理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(垫江府办发〔2012〕24 号)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度

本办法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以人为本，按照“政府领导、综

治牵头、各方配合、齐抓共管”和“属地管理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充分发挥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能作用，综合运用

法律、行政、经济等多种措施，对全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实施严

格管控，为建设平安沙坪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全面排查、摸清底数、严格管控、建立长效”的原则，

通过及时开展重症精神病人风险等级评估，准确掌握肇事肇祸精

神病人现状和活动轨迹，严格落实救治、管理和服务等有效措施，

在全镇上下建立起排查评估、信息监测、治疗管理等一系列管理

制度，为严格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，建立长效机制打下坚实基

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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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领导

成立以镇政府镇长同志为组长，镇综治办、沙坪派出所、镇

民政办、镇财政办、镇残联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全镇肇事肇

祸精神病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(在镇综治

办)，负责本行政辖区内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理工作。

四、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

镇综治办：负责牵头组织、协调、监督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

各自职责开展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工作。

派出所：负责做好本辖区内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摸排工作

和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案(事)件的处置工作；依法做好肇

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委托精神病司法鉴定和送定点医院强制治疗

工作；认真如实的收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证据，并如

实提供给沙坪镇综治办；配合镇民政办开展流浪乞讨精神病人医

疗救治，并负责查找患者原籍及监护人；对患者治愈出院进行审

核。

财政所：负责将肇事肇祸精神病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费

用纳入财政预算和财政支付范围。

民政办：负责根据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家庭经济情况给予一定

的民政救助。

镇残联：负责做好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。

各村（社区）：负责做好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排查工作。并

及时、如实向镇综治办汇报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家庭情况、个人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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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病情况。督促本村的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做好精神病人的监护

看管工作，预防精神病人在社会上肇事肇祸。在本村有肇事肇祸

的精神病人要送往精神病院时，村委应与政府综治办签订协议。

保证与政府综治办和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保持联系。当出

现找不到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情况，则该村支两委承担起监护精神

病人的全部责任。

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及监护人：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应

该做好该精神病人的监护工作，给予病人关爱，严防精神病人在

社会上肇事肇祸。若精神病人在辖区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

危害，监护人要承担全部责任。若出现病人病情不能控制需送至

精神病医院医治，则监护人必须一同前往，并与沙坪镇综治办签

订精神病人住院的医疗协议。精神病人住院期间，监护人应当保

证与医院、政府和村委保持紧密联系。

五、入院治疗程序及费用处理

（一）入院程序：

1．精神病人监护人向本村（社区）提出申请并提供由专业

医师开具的有严重暴力倾向精神病诊断书等证明。

2．村（社区）调查核实情况后，向派出所报告，由派出所

收集和提供病人肇事肇祸的证据，在向镇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请

示，经同意后由镇民政办联系治疗。

3．治疗前精神病人监护人必须与镇政府签订承诺书，承诺

该精神病人除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外，身体无任何其他疾病，若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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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相应的治疗费用由监护人自行承担，并承诺在病人治疗期间监

护人不得外出，确保随时能取得联系，若因联系不上所产生的一

切后果由监护人自行承担。没有监护人的精神病人由所在的村支

两委与政府综治办签订协议。

4．病人出院前，监护人必须向沙坪派出所申请，经同意后，

由派出所、镇民政办、村（社区）、病人监护人一同接病人出院，

出院前病人监护人须签订承诺书，保证在病人出院后对其进行监

护。若监护人私自办理出院，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监护人负责。

（二）费用处理：

1．有监护人的病人住院期间的精神病治疗费用（报销剩余

部分）由沙坪镇人民政府与监护人共同分担，原则上分担比例为：

政府承担 60%费用，监护人承担 40%费用。

2．没有监护人的病人住院期间的精神病治疗费用（报销剩

余部分）由沙坪镇人民政府承担。

3．所有病人在住院期间产生的除精神病医疗的其他费用，

沙坪镇人民政府一概不负责。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负责病人住院期

间的生活费用。


